
○○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會訴願決定，提起再訴

願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

發文字號：行政院 89.10.23. 臺八十九訴字第30675號再訴願決定書

發文日期：民國89年10月23日

訴 願 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訴願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九）公

處字第０九九號處分書，提起訴願，本院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興建之「○○」房屋銷售案，經承購戶檢舉於銷售廣告上就

建物用途及公共設施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有違公平交易法之規

定等情。經原處分機關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以訴願人

於「○○」房屋銷售廣告上，就建築物之用途、公共設施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乃依同

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以八十九年六月十三日（八九）公處字第０九九

號處分書命訴願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訴願人不服，以原處分機關認定事實錯誤等由，向本院提

起訴願。

　　　　理　　由

　　按「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

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

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為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所明

定。公平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其行為，復

為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所規定。本件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八十五年間銷售

○○建物，於廣告圖冊上標示○○特區為大樓住宅，大樓各層平面配置圖

將樓層裝潢成樓中樓住宅使用，並有家具配置參考圖，顯示系爭建物（即

○○特區○○棟、○○棟）為住宅大樓。依建造執照與建物所有權狀記載

，系爭建物之使用用途為日用品零售，按建築法第七十三條規定非經領得

變更使用執照，不得變更其使用及內政部八十六年四月九日臺（八六）內

營字第八六七二五０七號令修正建築技術規則第二十七條第三項就住宅、

集合住宅等類似用途建築物依前項規定設計者，其第一層樓層高度，不得

超過四．二公尺，其他各樓層高度均不得起過三．六公尺之規定，系爭建

物樓高四．五公尺，無法變更為鄉村住宅，則系爭建物實際用途與廣告所

載顯有不符，嗣後亦無法變更與廣告所載相符。訴願人規劃○○俱樂部為

社區內、外休閒設施，社區住戶為當然會員，該俱樂部有關設施是否施作

、使用及營運，為購買系爭建物之重要考量，該會實地調查結果，廣告中

之戶外九洞迷你高爾夫果嶺、巡山步道未興建，露天音樂廣場未興建圓球

頂蓋，籃球場變成半個球場，顯與銷售廣告未合。所稱系爭建物屬高標準



高價值之商業大樓，以低標準低價位之一般住宅價額預售，實優惠承購戶

；房屋稅及地價稅可依住家用性質課稅，水電用費亦與一般住宅相同；其

買賣合約書第九條第一項約定，○○俱樂部產權為訴願人所有並自行負責

管業，非屬區分所有人之公共設施部分，訴願人有權以整體社區安全考慮

為前提，調整前開設施；因水土保持法令趨嚴，八十六年應○○市政府要

求於該俱樂部戶外設施基地上增設滯洪池二座與沉砂池一座云云，以房屋

使用用途，為承購戶購屋之重要因素，訴願人提出之廣告傳單及三本社區

廣告專書，均未提及系爭建物係供日用品零售，消費者無從知悉各層用途

，購屋動機既為住宅使用，商業區做為住宅使用，將使消費者處於違規使

用狀態、日後居住環境複雜化及優惠貸款資格之限制，難謂無損及消費者

利益。本案銷售之時房屋結構主體尚未完成，消費者無從由結構、配置等

其他資訊得知未來整體完工情形，廣告圖示將非屬住戶所有之公共設施納

入整個社區範圍內，買賣契約雖約定○○俱樂部產權歸訴願人所有，惟社

區住戶既為俱樂部之當然會員，該非屬住戶公共設施之規模及狀態尚難認

非屬重要消費資訊。本案在預售屋銷售時，除難以分辨建物廣告圖冊中何

者為住戶所有，何者為訴願人所有之外，實際完工大小位置與圖冊顯現之

規模與狀態，亦有甚大差距，難為一般消費者接受，且該建案位於山坡地

形結構，應於原建築規劃中考量水土保持及公共安全，不因政府法令要求

之變更，始調整公共設施之設計。原設計九洞高爾夫果嶺用地沉砂池大小

與廣告上所示面積容有差異，巡山步道未見興建，訴願人能否依廣告圖示

規模、比例大小完成該等設施，不無疑問。本案訴願人在其廣告上對於用

途及公共設施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洵堪認定，乃依行為時公平

交易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命訴願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

前項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經核並無不妥。所訴系爭廣告僅表示承

購戶可依自身需求加以裝潢，做為住家、工作室或零售用，大樓各層平面

配置圖及家具配置圖標示「本平面圖僅供參考」，不致引人錯誤；本建案

乃因政府法令要求之變更，為營建初始常有無法預料之營建風險，顯為不

可抗力之事由，無可歸責於訴願人；因建築技術規則第二十七條修正，致

無法變更為鄉村住宅使用云云，以系爭廣告未充分揭露系爭建物用途為日

用品零售，「本平面圖僅供參考」之文句僅能使消費者認知平面配置或家

具配置之方式係供參考，消費者經由廣告所得到系爭建物為住宅大樓之整

體印象，不因上開文句而完全袪除。訴願人使用廣告當時即與客觀狀況不

符，縱嗣後建築技術規則修正，亦不能免除不實廣告之責。按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一條對於交易資訊之規範，非僅限於直接交易標的之相關事項，其

他具有經濟價值及招徠效果之非直接屬於交易標的之相關交易事項亦包括

在內，社區住戶為○○俱樂部當然會員，該俱樂部有關設施為足以影響消

費者做成交易決定之重要條件。該建案位於山坡地形結構，訴願人於本案

調查期間，未提出興建九洞高爾夫果嶺及登山步道等計畫書以合理說明其

在銷售當時，究有何種依據或規劃可支持其在廣告上為如此表示，且一般

營建實務所稱之營建風險，區分為無法預料及可控制的營建風險兩種，建

商為具有專業知識、實務經驗之事業組織，水土保持及公共安全應在原建

築規劃考量中，非無法預料之營建風險。訴願人銷售系爭建物前，未盡妥

善規劃之責，亦未就法令及營建上之要求加以究明，即在廣告上就建物用



途及公共設施事項為具招徠效果之表示，致消費者產生誤信而與之交易，

難謂無故意或過失，業經公平會以八十九年八月四日（八九）公法字第０

二六六０號訴願答辯書辯明在卷，所訴核不足採。本件原處分應予以維持

。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決定如

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自強

　　　　　　　　　　　　　　　　　委　　員　王俊夫

　　　　　　　　　　　　　　　　　委　　員　郭介恆

　　　　　　　　　　　　　　　　　委　　員　陳猷龍

　　　　　　　　　　　　　　　　　委　　員　劉代洋

　　　　　　　　　　　　　　　　　委　　員　尤明錫

　　　　　　　　　　　　　　　　　委　　員　陳　樹

　　　　　　　　　　　　　　　　　委　　員　李復甸

　　　　　　　　　　　　　　　　　委　　員　董保城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院　　長　張俊雄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


